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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

2 0 0 3 年 1 1 月 2 7 日

立法會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環境事務委員會

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

目的

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的 背 景 和 最 新 發

展。

進行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需要

2. 整 個 ㆗ 環 及 灣 仔 填 海 計 劃 是 為 了 多 個 建 設 項 目 提 供 土 ㆞

。 這 些 項 目 包 括 策 略 性 道 路 、 相 關 的 ㆞ 面 道 路 網 、 機 場 鐵 路 及

其 香 港 站 、 以 及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㆗ 心 新 翼 。 ㆗ 環 及 灣 仔 填 海 計 劃

共 有 五 期 ，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是 最 後 ㆒ 期 。 ㆒ 九 八 ㆔ 年 完 成

的 「 海 港 填 海 及 市 區 發 展 」 策 略 研 究 首 先 提 出 需 要 在 ㆗ 環 及 灣

仔 進 行 填 海 。 其 後 ， 多 個 規 劃 研 究 ， 包 括 ㆒ 九 八 ㆕ 年 的 「 全 港

發 展 策 略 」 及 ㆒ 九 九 六 年 的 「 全 港 發 展 策 略 檢 討 」 均 確 定 了 這

個 需 要 。 「 ㆗ 環 及 灣 仔 填 海 計 劃 可 行 性 研 究 」 在 ㆒ 九 八 九 年 完

成 ， 而 更 具 體 的 「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綜 合 可 行 性 研 究 」 則 於

㆒九九九年展開。

3.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為 ㆘ 列 的 重 要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項 目 提

供所需的土㆞：

( a ) ㆒ 條 由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及 東 區 走 廊 連 接 路 組 成 的 主 幹

路 。 這 條 主 幹 路 是 連 接 ㆗ 環 林 士 街 ㆝ 橋 與 銅 鑼 灣 東

區 走 廊 的 策 略 性 道 路 ， 用 以 紓 緩 ㆗ 環 及 港 島 北 岸 出

現的交通擠塞；

( b )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的 港 島 段 ， 以 改 善 新 界 東 北 部 及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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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 東 南 部 的 過 海 通 道 ， 並 減 輕 現 有 過 海 路 線 的 沉 重

負荷；

( c ) 未 來 的 ㆞ ㆘ 鐵 路 北 港 島 線 ， 為 由 新 界 往 港 島 的 乘 客

提 供 另 ㆒ 條 直 接 路 線 ， 以 減 輕 港 島 線 及 荃 灣 線 彌 敦

道走廊的沉重負荷；以及

( d ) 連 接 主 幹 路 的 ㆞ 面 道 路 ， 使 ㆗ 環 直 通 灣 仔 及 銅 鑼 灣

的交通更為順暢。

4. 由 於 填 海 的 關 係 ， ㆒ 些 現 有 的 海 旁 設 施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這

些 設 施 將 被 重 置 於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的 新 海 旁 。 這 些 設 施 包

括：

( a ) 灣仔渡輪碼頭；

( b ) 香港遊艇會部分設施；

( c ) 銅鑼灣避風塘繫泊處；

(d) 供灣仔北㆞區㆒些現有樓宇使用的冷卻用水抽水站；

( e ) 海底總水管；

( f )  灣仔西污水隔篩廠的海底排放口；

( g )  灣仔東污水隔篩廠的海底排放口；

( h ) 因 進 行 ㆗ 環 填 海 第 ㆔ 期 工 程 而 須 移 往 灣 仔 公 眾 貨 物

裝卸區防波堤的臨時直升機坪；

( i ) ㆒個海水抽水站；以及

( j ) 受影響的排水、排污及其他公用設施。

5. 政 府 將 利 用 填 海 所 得 的 土 ㆞ 來 建 造 ㆒ 條 全 新 的 海 濱 長 廊

。 這 條 海 濱 長 廊 將 與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以 園 景 行 ㆟ 平 台 及 高 架 行 ㆟

走 廊 連 接 ，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隧 道 以 北 的 大 部 分 土 ㆞ 將 被 闢 建 為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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濱 長 廊 。 海 旁 還 會 發 展 ㆒ 些 與 商 業 及 休 閒 用 途 有 關 的 低 矮 建 築

物 和 ㆒ 個 海 港 博 物 館 。 利 用 填 海 所 得 的 土 ㆞ ， 這 些 用 途 可 提 供

多 種 旅 遊 、 零 售 、 休 閒 和 康 樂 活 動 的 設 施 ， 以 增 添 新 海 旁 的 活

力和姿采。

6. 此 外 ， 填 海 工 程 亦 能 消 除 現 時 海 岸 線 ㆖ 的 「 死 角 位 」 ，

從而改善灣仔及銅鑼灣海旁的水質。

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填海範圍

7.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所 建 議 的 填 海 面 積 約 為 2 8 . 5 公 頃

，這個範圍較㆗環及灣仔填海計劃可行性研究原先估計的 4 8 公

頃 顯 著 減 少 。 填 海 的 範 圍 及 新 的 海 岸 線 主 要 取 決 於 ㆗ 環 灣 仔 繞

道 隧 道 的 定 線 。 隧 道 的 定 線 受 制 於 實 質 、 設 計 及 運 作 ㆖ 的 規 限

。

8.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的 定 線 受 制 於 多 種 規 限 。 這 包 括 ： 香 港 會

議 展 覽 ㆗ 心 新 翼 及 ㆝ 橋 走 廊 的 ㆞ 基 限 制 了 可 供 ㆗ 環 灣 仔 繞 道 隧

道 通 過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㆗ 心 水 道 的 空 間 ； 必 須 避 開 灣 仔 東 污 水 隔

篩 廠 ， 避 免 與 現 有 或 未 來 的 主 要 基 礎 設 施 (例 如 海 底 隧 道 及 ㆞ 鐵

北 港 島 線 和 沙 田 至 ㆗ 環 鐵 路 的 隧 道 )有 所 牴 觸 ； 必 須 確 保 主 幹 路

的 幾 何 設 計 符 合 安 全 標 準 。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的 填 海 範 圍 及

㆗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定線詳見附件 A 。

9. 在 銅 鑼 灣 避 風 塘 方 面 ， 填 海 範 圍 取 決 於 東 區 走 廊 連 接 路

的 定 線 和 改 善 避 風 塘 水 質 的 需 要 。 工 程 亦 會 將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㆗

心新翼東面的死角位填平，藉以改善該處的水質。

10. 在 決 定 新 海 岸 線 時 須 考 慮 的 其 他 因 素 ， 包 括 重 置 ㆖ 文 第

4 段所列明受填海影響的設施。

公眾諮詢

11. 當 局 在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及 擬 備 圖 則 的 階 段 ， 曾 廣 泛 諮 詢

公 眾 。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初 進 行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整 體 可 行 性 研

究 時 ， 當 局 曾 就 主 幹 路 定 線 及 土 ㆞ 用 途 概 念 方 案 諮 詢 公 眾 。 在

㆔ 個 諮 詢 方 案 ㆗ ， 有 ㆒ 個 具 特 色 的 方 案 ， 提 出 在 銅 鑼 灣 避 風 塘

現 有 的 防 波 堤 ㆖ 建 造 ㆒ 個 小 島 ， 作 為 區 域 休 憩 用 ㆞ (及 後 稱 為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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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公 園 )。 當 時 舉 行 了 ㆒ 個 公 眾 諮 詢 論 壇 ， 就 ㆖ 述 各 方 案 蒐 集 社

會 各 界 ㆟ 士 ， 包 括 學 者 、 專 業 團 體 、 政 黨 及 關 注 組 織 的 意 見 。

此 外 ， 當 局 還 諮 詢 了 規 劃 ㆞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會 (城規會 )、灣仔及東區區議會，以及其他有關的團體。

12. 考 慮 過 公 眾 意 見 ， 並 進 行 了 規 劃 、 工 程 、 交 通 及 環 境 方

面 的 詳 細 評 估 以 證 實 發 展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後 ， 當 局 就 灣 仔 發 展 計

劃 第 ㆓ 期 擬 備 了 ㆒ 個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。 由 於 市 民 普 遍 不 贊 成 額

外 填 海 以 建 造 海 心 公 園 ， 因 此 建 議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內 並 沒 有 加 入

海心公園。

13. 當 局 採 納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的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作 為 詳

細 規 劃 填 海 區 土 ㆞ 用 途 的 基 礎 。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九 月 和 十 ㆒ 月 ，

當 局 就 灣 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初 版 諮 詢 了 灣 仔 區 議 會 和 東 區

區 議 會 。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㆓ 月 七 日 ， 當 局 就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諮 詢

了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。

14. 考 慮 過 ㆖ 述 諮 詢 的 結 果 後 ，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初

版 作 出 了 進 ㆒ 步 的 修 訂 ， 並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㆔ 月 ㆓ 十 ㆓ 日 呈 交 城

規 會 考 慮 。 城 規 會 認 為 ， 海 心 公 園 是 達 成 「 完 善 維 港 規 劃 ， 增

強 港 ㆟ 和 維 港 的 連 繫 」 這 個 城 規 會 理 想 的 ㆒ 個 重 要 元 素 ， 因 此

應 納 入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展 示 的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。

這 有 助 於 收 集 公 眾 意 見 及 讓 社 會 大 眾 有 機 會 進 ㆒ 步 討 論 該 建 議

。 如 得 到 公 眾 接 納 ， 海 心 公 園 的 建 議 須 進 行 詳 細 的 可 行 性 研 究

。

展示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15. 其 後 ， 城 規 會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㆕ 月 十 九 日 ，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劃條 例 》 第 5 條 展示 灣 仔 北 分 區 計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2 5 / 1 (
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 )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該 圖 所 涵 蓋 的 填 海 面 積 ( 2 6 公 頃 )，
有別 於 灣 仔發 展 計 劃第 ㆓ 期 的填 海 面 積 ( 2 8 . 5 公 頃 )， 這 是 因 為

灣仔發展計劃㆗的擬議填海範圍內有 4 . 5 公頃 (即香港會議展覽

㆗ 心 新 翼 以 西 和 龍 景 街 以 北 的 土 ㆞ )， 屬 於 ㆗ 區 (擴 展 部 分 )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， 而 並 未 包 括 在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

㆓期的海心公園 ( 2 公頃 )則已納入該大綱圖。

16. ㆓ 零 零 ㆓ 年 五 月 ， 當 局 就 刋 憲 的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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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諮 詢 了 規 劃 ㆞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灣 仔 區 議 會 和 東 區 區 議

會。

17. 在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城

規會共收到 7 7 8 份反對意見書 (其㆗ 2 9 份稍 後證實為無效 )，
當 ㆗ 大 多 數 是 關 於 填 海 範 圍 及 海 心 公 園 。 其 餘 的 反 對 則 主 要 是

關 於 擬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、 某 些 指 定 ㆞ 點 的 土 ㆞ 用 途 建 議 、

鐵路及道路網，以及行㆟通道網。

18. 在 考 慮 反 對 意 見 後 ， 城 規 會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㆓ 月 六 日 決

定 針 對 ㆒ 些 反 對 意 見 書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建 議 作 出 修 訂 。 不 過 ， 城

規 會 決 定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所 顯 示 的 填 海 範 圍 應 維 持 不

變 。 城 規 會 認 為 在 建 議 填 海 前 已 進 行 了 適 當 及 仔 細 的 衡 量 ， 由

於 建 議 的 填 海 能 帶 來 比 保 存 該 部 分 的 海 港 更 高 的 公 眾 利 益 ， 因

此，有關的填海被認為是符合《保護海港條例》的。

19.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， 其 後 根 據 《

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刋 憲 。 城 規 會 收 到 兩 份 就 修 訂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意

見 書 ， ㆒ 份 與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㆞ 有 關 ， 另 ㆒ 份 則 是 反 對 劃 定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鐵 路 通 風 大 樓 及 園 景 休 憩 用 ㆞ 」 的 ㆞

帶 。 ㆓ 零 零 ㆔ 年 ㆓ 月 十 ㆕ 日 ， 城 規 會 在 考 慮 就 修 訂 所 提 出 的 反

對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針 對 其 ㆗ ㆒ 份 的 部 分 反 對 事 項 ， 建 議 對 灣 仔 北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㆞ 帶 的 最 高 建

築物高度，由主水平基準㆖ 5 0 米提高至 6 4 米。

20. 與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有 關 的 事 件 ， 依 序 開 列 於附件 C
。

有關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法律訴訟

21. ㆓ 零 零 ㆔ 年 ㆓ 月 ㆓ 十 七 日 ， 保 護 海 港 協 會 提 出 法 律 訴 訟

， 要 求 對 城 規 會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㆓ 月 六 日 及 ㆓ 零 零 ㆔ 年 ㆓ 月 十

㆕日就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作的決定，進行司法覆核。

22. ㆓ 零 零 ㆔ 年 ㆔ 月 十 ㆕ 日 ， 高 等 法 院 命 令 城 規 會 暫 緩 向 行

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呈 交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直 至 法 庭

就司法覆核作出裁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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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 高 等 法 院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七 月 八 日 就 司 法 覆 核 作 出 裁 決 。

法官 裁 定 在 海港 進 行 填 海必 須 符 合 ㆔個 測 試 ， 即 ( 1 )有 迫 切 性 、

具 充 分 理 由 及 有 即 時 需 要 ； ( 2 )沒 有 其 他 切 實 可 行 的 選 擇 ； 及

( 3 )對 海 港 造 成的 損 害 減 至 最 少 ， 才 可以 推 翻 《 保護 海 港 條 例 》

第 3 條 內 有 關 不 准 進行 填 海 工 程 的 推 定 。法 庭 推 翻 城 規 會 就 灣

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所 作 的 決 定 ， 並 命 令 城 規 會 重 新 考 慮 灣

仔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有關的反對意見。

24. 由 於 法 庭 對 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的 銓 釋 局 限 性 非 常 高 ， 並

可 能 對 海 旁 ㆞ 區 未 來 的 規 劃 和 發 展 造 成 深 遠 的 影 響 ， 城 規 會 在

㆓ 零 零 ㆔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決 定 直 接 向 終 審 法 院 ㆖ 訴 ， 以 釐 清 《 保

護 海 港 條 例 》 背 後 的 法 律 原 則 。 在 同 日 的 會 議 ㆖ ， 城 規 會 決 定

撤 回 海 心 公 園 方 案 。 ㆖ 訴 將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㆓ 月 九 日 至 十 六 日

進行聆訊。

25. 城 規 會 認 同 維 多 利 亞 海 港 是 香 港 所 特 有 的 公 眾 資 產 。 城

規 會 尊 重 法 治 精 神 。 雖 然 向 終 審 法 院 ㆖ 訴 的 案 件 仍 在 排 期 聆 訊

， 城 規 會 已 依 照 高 等 法 院 列 明 的 ㆔ 個 測 試 重 新 審 視 了 每 ㆒ 個 相

關 填 海 項 目 的 目 的 及 範 圍 。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月 ㆔ 十 ㆒ 日 ， 城 規 會

根 據 法 庭 的 命 令 ， 重 新 考 慮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及 有 關 的

反 對 書 。 城 規 會 決 議 要 求 政 府 進 行 ㆒ 次 全 面 的 規 劃 及 工 程 檢 討

， 以 擬 備 ㆒ 個 符 合 法 例 的 灣 仔 北 最 小 範 圍 填 海 方 案 。 城 規 會 並

決 議 將 在 知 悉 檢 討 的 結 果 後 ，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重

新 考 慮 有 關 反 對 及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。 目 前 ， 有 關 的 政

府部門正在準備㆖述檢討。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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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

2 0 0 3 年 1 1 月 2 7 日
立法會　　　號文件

附件 C

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

事項歷程表

1 9 8 2 年 3 月 至

1 9 8 3 年 1 0 月

在 ㆗ 環 及 灣 仔 進 行 填 海 工 程 的 需 要 首 先 在

「海港填海及市區發展研究」㆗提出。

1 9 8 4 年 多 項 大 型 規 劃 發 展 研 究 ， 包 括 「 全 港 發 展

策略」，再次確定有關需要。

1 9 8 7 年至 1 9 8 9 年 當 局 進 行 ㆗ 環 及 灣 仔 填 海 計 劃 可 行 性 研 究

。

1 9 9 1 年 9 月 行 政 局 通 過 都 會 計 劃 的 選 定 策 略 ， 策 略 建

議在維港進行填海工程。

1 9 9 3 至 1 9 9 8 年 ㆗ 環 填 海 計 劃 第 ㆒ 、 ㆓ 期 和 灣 仔 填 海 計 劃

第㆒期的填海工程完成。

1 9 9 6 年 「 全 港 發 展 策 略 檢 討 」 再 次 確 定 在 ㆗ 環 和

灣仔進行填海工程的需要。

1 9 9 7 年 6 月 3 0 日 《保護海港條例》制定。

1 9 9 9 年 6 月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綜 合 可 行 性 研 究 展 開

。

1 9 9 9 年 1 2 月 至

2 0 0 0 年 3 月

就 「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研 究 ： 主 幹 路 路

線 及 概 念 土 ㆞ 用 途 方 案 」 進 行 ㆘ 列 公 眾 諮

詢：

( a ) ㆒個公眾諮詢論壇 ( 2 月 1 日 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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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諮詢㆘列組織

 立 法 會 規 劃 ㆞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

( 2 月 2 4 日 )；

 城市規劃委員會 (城規會 ) ( 3 月 10 日 )；

 灣仔區議會 ( 3 月 2 1 日 )；

 東區區議會 ( 3 月 2 3 日 )； 以及

 其 他 有 關 組 織 ( 例 如 ： 香 港 旅 遊 協

會 、 ㆝ 星 小 輪 有 限 公 司 、 長 春 社 、

香港㆞產建設商會 )。

2 0 0 1 年 8 月 2 4 日 政 府 部 門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

期整體可行性研究的結果。

城 規 會 對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2 5 / C 作出考慮。該圖是根據灣仔發展

計 劃 第 ㆓ 期 整 體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建 議 發 展 大

綱圖來擬備的。

2 0 0 1 年 9 月至 1 1 月 就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諮 詢 ㆘ 列 區 議

會：

 東區區議會 ( 9 月 6 日 )； 以及

 灣仔區議會 ( 9 月 1 8 日及 1 1 月 2 0
日 )。

2 0 0 1 年 1 2 月 7 日 就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方 案 諮 詢 立 法 會 規

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。

2 0 0 2 年 3 月 2 2 日 城 規 會 考 慮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2 5 / D。

2 0 0 2 年 4 月 1 9 日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2 5 / 1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在 憲 報 公 布 。 在 兩

個月的展示期內，城規會共收到 7 7 8 份反

對 (其 ㆗ 2 9 份 稍 後 證 實 無 效 )， 當 ㆗ 大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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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是關於填海範圍及海心公園的反對。

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填 海 工 程 根 據 《 前 濱

及 海 床 (填 海 工 程 )條 例 》 在 憲 報 公 布 ， 反

對期為兩個月。

與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㆓ 期 有 關 的 道 路 ， 包 括

P 2 路，根據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
例》在憲報公布，反對期為兩個月。

㆗ 環 及 灣 仔 繞 道 － 東 區 走 廊 連 接 路 根 據 《

道 路 (工 程 、 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 在 憲 報 公

布，反對期為兩個月。

2 0 0 2 年 5 月 就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圖諮詢㆘列機構：

 立 法 會 規 劃 ㆞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

( 5 月 8 日 )；

 灣仔區議會 ( 5 月 2 1 日 )； 以及

 東區區議會 ( 5 月 3 0 日 )。

2 0 0 2 年 9 月 6 日 城 規 會 初 步 考 慮 就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圖 提 出 的 反 對 後 ， 決 定 在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

條例》第 6 ( 6 )條就反對進行聆訊後，才作

出決定。

2 0 0 2 年 1 1 月 2 9 日 城 規 會 聆 訊 就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提

出 的 反 對 。 保 護 海 港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( 保 護

海 港 協 會 ) 認 為 該 圖 所 顯 示 的 擬 議 填 海 範

圍不符合《保護海港條例》。

2 0 0 2 年 1 2 月 6 日 城 規 會 在 詳 細 討 論 反 對 後 ， 決 定 針 對 ㆒ 些

反 對 的 反 對 事 項 或 部 分 反 對 事 項 而 建 議 作

出 修 訂 。 不 過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灣 仔 北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草 圖 所 顯 示 的 填 海 範 圍 應 維 持 不 變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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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3 年 1 月 3 日 因 應 反 對 而 對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

出 的 建 議 修 訂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

6 ( 7 )條 在 憲 報 公 布 。 在 反 對 期 內 ， 城 規 會

共收到兩份就修訂所提出的反對。

2 0 0 3 年 2 月 1 4 日 城 規 會 在 考 慮 兩 份 就 修 訂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後

， 同 意 針 對 其 ㆗ ㆒ 份 就 修 訂 所 提 出 的 反 對

的 部 份 反 對 事 項 而 建 議 對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草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即 提 高 「 綜 合 發 展 區

」㆞帶的最高建築物高度。

2 0 0 3 年 2 月 2 7 日 保 護 海 港 協 會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， 要 求 對 城 規

會在 2 0 0 2 年 1 2 月 6 日 及 2 0 0 3 年 2 月

1 4 日就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作的決

定進行司法覆核。

2 0 0 3 年 2 月 2 8 日 城 規 會 同 意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及 其

《 註 釋 》 適 宜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8
條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

高等法院批准司法覆核申請。

2 0 0 3 年 3 月 5 日 保 護 海 港 協 會 請 求 法 庭 發 出 傳 召 訴 訟 雙 方

的 傳 票 ， 以 期 在 司 法 覆 核 未 有 最 終 裁 決 前

， 擱 置 所 有 與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有

關的進㆒步程序。

2 0 0 3 年 3 月 1 4 日 高 等 法 院 頒 令 暫 緩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

議 呈 交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直 至 法

庭就司法覆核作出裁決。

2 0 0 3 年 7 月 8 日 高 等 法 院 裁 定 保 護 海 港 協 會 勝 訴 ， 並 推 翻

城規會在 2 0 0 2 年 1 2 月 6 日 及 2 0 0 3 年 2
月 1 4 日 所 作 的 決 定 ， 而 城 規 會 更 須 重 新

考 慮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及 有 關 的 反

對書。

法 庭 並 裁 定 每 項 擬 議 填 海 工 程 的 目 的 和 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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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 均 須 根 據 以 ㆘ ㆔ 個 測 試 來 個 別 評 估 ：

( 1 ) 有 迫 切 性 、 具 充 分 理 由 及 有 即 時 需 要

； ( 2 )沒 有 其 他 切 實 可 行 的 選 擇 ； 及 ( 3 )對
海港造成的損害減至最少。

2 0 0 3 年 7 月 1 8 日 城 規 會 決 定 直 接 向 終 審 法 院 ㆖ 訴 ， 尋 求 闡

釋 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所 涉 及 的 法 律 原 則 。

此外，城規會決定撤回海心公園方案。

2 0 0 3 年 1 0 月 3 1 日 城 規 會 根 據 法 庭 的 命 令 對 灣 仔 北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草 圖 及 有 關 的 反 對 再 作 考 慮 。 城 規 會

要 求 政 府 先 進 行 ㆒ 次 全 面 的 規 劃 及 工 程 檢

討 ， 並 擬 備 ㆒ 個 符 合 法 例 的 最 小 範 圍 填 海

方 案 ， 才 由 城 規 會 重 新 考 慮 有 關 反 對 及 灣

仔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。

2 0 0 3 年 1 2 月 9 日

至 1 6 日

終審法院將會聆訊城規會的㆖訴。

-  完完完完  -


